根据《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审计准则》和审计署相关制度规定，制定本规范。
一、核查的范围
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是指社会审计机构为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包括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审计报告和其他相关业务文书。区审计局负责核查社会审计机构为依法属于区审计局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二、核查的内容
（一）社会审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在相关审计报告中发表的审计意见等;
（二）社会审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在从事被核查事项相关工作中遵守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情况;
（三）其他影响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质量的情况。
三、核查的方式
审计人员可以采取审核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等资料，核实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或者资产，向社会审计机构、被审计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人员进行调查等方式进行核查，并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编制核查记录。
审计人员应当以被核查的社会审计机构和被审计单位的相关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为标准，判断社会审
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执业准则的审计质量问题。
四、核查结果的运用
审计机关对核查发现的社会审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问题，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移送财政等主管部门办理，其中涉及证券相关业务的，可以同时抄送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计机关应当按照审计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将核查工作相关的资料归入审计项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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